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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文件內，除文義另有指明者外，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。若干技術詞彙於本文
件附錄十一「技術詞彙」一節闡述。

「阿爾伯塔公司法」 指 商業公司法（阿爾伯塔省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
「顧問協議」 指 由本公司與東方金融就東方金融為本公司提供顧問服務
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日訂立的顧問協義，於二零一零年
十二月一日、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、二零一一年一
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修訂

「阿爾伯塔省環境
　監察小組」

指 阿爾伯塔省環境監察小組

「阿爾伯塔環境水利局」 指 環境和水利局，阿爾伯塔省政府部門

「阿爾伯塔」 指 加拿大阿爾伯塔省

「土地管理法」 指 阿爾伯塔土地管理法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
行修改

「阿爾伯塔土地
　使用框架」

指 阿爾伯塔土地使用框架，阿爾伯塔省政府於二零零八年
十二月頒佈的阿爾伯塔省地表土地使用政策

「AMEC BDR」 指 AMEC BDR Limited，技術工程公司，Amec Plc的附屬公司

「週年及特別大會」 指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舉行的本公司週年及特別大
會

「AOSC」 指 Athabasca Oil Sands Corp.，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根據
阿爾伯塔省法例註冊成立，以及在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上市
的企業，為本公司獨立第三方

「APEGGA」 指 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專業工程師、地質學家、地理學家協
會，根據執業標準及行為守則對阿爾伯塔省的工程、地質
勘查、地理勘查專業作出規範及發給牌照的官方機構

「細則」 指 本公司的註冊成立細則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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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阿爾伯塔證監會」 指 阿爾伯塔省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，負責執行阿爾伯塔證券
法律的監管機關

「阿爾伯塔公用事業
　委員會」

指 阿爾伯塔公用事業委員會，阿爾伯塔省政府的獨立准司法
機關

「經審核財務報表」 指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、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
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
個月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，詳情載於本文件附錄一

「中國銀行」 指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「核心砂岩資產」 指 本公司的 West Ells、Thickwood 及 Legend Lake 礦地

「董事會」 指 本公司董事會

「中銀集團投資」 指 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，中國銀行的全資附屬公司，於香
港註冊成立，為本公司的間接股東

「營業日」 指 香港銀行開放予公眾辦理一般銀行業務的任何日子（香港
星期六、星期日或香港公眾假期除外）

「附例」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採納的附例，經不時修
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
「加拿大」 指 加拿大，包括其領土、屬地和受其司法管轄的所有地區

「加拿大審核準則」 指 加拿大審核與鑒證準則委員會採納的國際審核準則

「加元」 指 加元，加拿大法定貨幣

「加拿大環境評估法」或
　「CEAA」

指 加拿大環境評估法（加拿大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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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Cenovus」 指 Cenovus Energy Inc.，二零零九年根據阿爾伯塔法律註冊
成立的企業，於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及紐約證券交易所上
市，為本公司獨立第三方

「Charter Globe」 指 Charter Globe Limited，中銀集團投資的全資附屬公司，於
香港註冊成立及為本公司股東

「Chevron」 指 Chevron Corporation，根據德拉威州法律組成及存續的企
業，於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紐約泛歐證交所上市，為本公司
獨立第三方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

「中國人壽」 指 中國人壽保險（海外）股份有限公司，中國人壽保險（集團）
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，於中國註冊成立及為本公司股東

「B股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B類有投票權普通股

「G股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G類無投票權優先股

「H股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H類無投票權優先股

「氣候轉變及排放
　管理法」

指 氣候轉變及排放管理法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
另行修改

「氣候轉變及排放管理
　基金」或「該基金」

指 根據氣候轉變及排放管理法成立的省基金

「CNRL」 或「Canadian 
Natura l  Resources 
Limited」

指 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 Limited，一九七三年根據阿爾
伯塔法律註冊成立的企業，於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及紐約證
券交易所上市，為本公司獨立第三方

「加拿大油氣評估手冊」 指 加拿大油氣評估手冊，由石油估值工程師學會（卡爾加里
分會）及加拿大採礦、冶金及石油協會共同編製

「競爭局局長」 指 競爭法以下的競爭局局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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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普通股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股份、B股、C類無投票權普通股、D類無
投票權普通股、E類無投票權普通股及F類無投票權普通股

「公司法」 指 公司法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
「公司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條例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
「本公司」或「我們」 指 加拿大陽光油砂有限公司，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根
據阿爾伯塔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

「合資格估值師」 指 符合相關規則第18.23條負責估值的合資格人士

「合資格人士」 指 D&M及GLJ

「合資格人士報告」 指 由D&M及GLJ各自編寫的合資格人士報告，生效截至二零
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

「競爭法」 指 競爭法（加拿大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
「Connacher」 指 Connacher Oil and Gas Limited，一九九七年根據阿爾伯塔
法律註冊成立的企業，於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上市及為本公
司獨立第三方

「康菲」 指 康菲，根據德拉威州法律組成及存續的企業，於紐約證券
交易所上市及為本公司獨立第三方

「加拿大稅務局」 指 「加拿大稅務局」

「海峽基金」 指 海峽兩岸共同發展基金有限公司，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
的有限公司及為本公司股東

「皇家」 指 阿爾伯塔皇家政府管轄之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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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官地銷售」 指 阿爾伯塔省政府將阿爾伯塔省公共土地出租的競爭程序

「D&M」 指 DeGolyer and MacNaughton Canada Limited，合資格人士及
合資格評估師，根據阿爾伯塔省法例組成，是 DeGolyer 

and MacNaughton Corporation 的全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獨
立第三方

「D&M報告」 指 D&M編寫的合資格人士報告，生效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一
月三十日，其概要載入附錄四第二部

「能源部」 指 阿爾伯塔省能源部，阿爾伯塔省政府部門

「指令23」 指 阿爾伯塔省能源和公用事業局(Alberta Energy and Utilities 

Board)於一九九一年九月頒佈的指令023：關於申請商業
天然油砂重油回收及升級項目的指引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
「E&E」 指 探勘及評估資產

「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」 指 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，美國政府能源部的機關

「EIG基金」 指 EIG Gateway Direct Investments, LP、TCW Energy Fund 

XIV, LP、TCW Energy Fund XIV-A, LP、TCW Energy Fund 

XIV-B, LP及TCW Energy Fund XIV (Cayman), LP

「產權負擔」 指 任何按揭、押記、質押、留置權、申索或其他抵押權益或
任何購股權、限制、優先購買權、先買權或其他第三方申
索、權利、權益或優先權或任何其他各種產權負擔

「環境保護和加強法」 指 環境保護和加強法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
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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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能源保護局」 指 加拿大能源保護局，阿爾伯塔政府的獨立準司法機構

「轉入及期權協議」 指 Petro Energy Corp. 與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訂立的
轉入及期權協議

「酬金認股權證」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發行的624,996份行使價為6.00加元的
酬金認股權證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發行的1,084,711份行
使價為9.68加元的酬金認股權證

「原住民」 指 加拿大原住居，不包括居於北極的因紐特人

「漁業法」 指 漁業（阿爾伯塔）法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
修改

「公認會計原則」 指 公認會計原則

「本地生產總值」 指 本地生產總值

「溫室氣體」 指 溫室氣體

「GLJ」 指 GLJ Petroleum Consultants Limited，合資格人士及合資格評
估師，根據阿爾伯塔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獨
立第三方

「GLJ報告」 指 GLJ編寫的合資格人士報告，生效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一月
三十日，其概要載入附錄四第一部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

「Harper 試行項目」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推出的 Harper 碳酸鹽岩試行項目

「香港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「港元」 指 港元，香港法定貨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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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加拿大投資法」 指 加拿大投資法（加拿大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
「國際能源機構」 指 國際能源機構

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」 指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

「信息通函」 指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發出的通函，內容關於在二零
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所舉行週年及特別大會

「所得稅法」 指 加拿大所得稅法（加拿大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
「JACOS」 指 Japan Canada Oil Sands Limited，Japan Petroleum Exploration 

Co., Ltd 的附屬公司，根據阿爾伯塔法律於一九七八年註
冊成立，為本公司獨立第三方

「Laricina」 指 Laricina Energy Ltd.，根據阿爾伯塔省法例於二零零五年
十一月十一日成立的企業，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

「地區規劃草案」 指 下阿薩巴斯卡區規劃草案

「最後實際可行日期」 指 二零一二年二月[十三]日，即本文件付印前就確定其中若
干資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

「租賃物業」 指 本文件「法定及一般資料 — B.有關本公司業務的其他資料 
— 4.物業 — (a)本集團的租賃物業」一節所述的租賃物業

「Legacy」 指 Legacy Oil + Gas Inc.，根據阿爾伯塔省法例於二零零九年
十月十五日註冊成立的企業

「MEG」 指 MEG Energy Corp.，根據阿爾伯塔法律於一九九九年註冊
成立的企業，於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上市，為本公司獨立第
三方

「策略合作諒解備忘錄」 指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由本公司與 Sinopec International 
Petroleum Exploration & Production Corporation 訂立的策略
合作諒解備忘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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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礦業和礦產法」 指 礦業和礦產法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
「能源部長」 指 阿爾伯塔政府能源部長

「加拿大國家能源局」 指 加拿大國家能源局，加拿大政府獨立經濟監管機關

「NI 51-101」 指 加拿大國家工具51-101，呈現油氣活動標準

「NI 51-102」 指 加拿大國家工具51-102，持續披露責任

「非合夥」 指 並非任何合營企業、合夥或與第三方類似安排的一部分之
權益

「非居民股東」 指 就所得稅法及適用所得稅條約或公約而言，並非亦不視作
加拿大居民的人士

「淨現值」 指 淨現值

「經合組織」 指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

「油氣保護法」 指 油氣保護法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
「職安健法」 指 職業健康安全法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
改

「職安健守則」 指 職業健康安全守則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
修改

「職安健規則」 指 職業健康安全規則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
修改

「油氣租賃協議」 指 油砂租賃協議及油氣牌照(如適用)

「油氣資產購買協議」 指 Petro Energy Corp.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訂
立的油氣資產購買協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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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油砂」 指 沙和其他碎屑岩物料，當中包含油砂重油和其他所有相關
礦物質

「油砂保護法」 指 油砂保護法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
「油砂租賃協議」 指 油砂租賃協議，據此，皇家政府根據油砂租期法規向持有
人（以初步或續約形式）授權開發及使用現有油砂資源

「油砂許可證」 指 油砂租賃協議，據此，皇家政府根據油砂租期法規向持有
人授權為期五年開發及使用現有油砂資源

「油砂租期法規」 指 油砂租期法規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
「Orient」 指 Orient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Group Limited，根據英屬處女
群島法例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註冊成立的公司

「Orient 信貸融資」 指 由 Orient 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訂立的兩年期
信貸融資

「東方金融」 指 Orient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，根據香港法例於二零零
二年七月二日註冊成立的公司

「Orient P&C」 指 Orient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& Chemical Limited，根據香
港法例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六日註冊成立的公司

「東方股份」 指 根據[●]已發行及發行在外的股份，於[●]時，根據顧問協
議將發行予東方金融的13,566,395股股份

「PADD」 指 石油行政防衞區 (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for Defence District)

「Pelican Lake
　油田轉讓」

指 Petro-Energy Corp於Pelican Lake合共1,792公頃的未開發土
地七個地段的Wabiskaw岩層持有的100%經營權益

「Perpetual」 指 Perpetual Energy Operating Corp.，根據阿爾伯塔省法例於
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註冊成立的企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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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Petro Energy Corp」 指 Petro Energy Corp.，根據阿爾伯塔法例於二零零六年七月
二十八日成立的企業

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 指 個人資料保護法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
改

「股東名冊總冊」 指 本公司於加拿大阿爾伯塔由股份過戶登記總處存置的股
東名冊，本公司資本中的所有股份會於[●]前登記

「股份過戶登記總處」 指 Alliance Trust Company，根據阿爾伯塔法例於二零零七年
註冊成立的信託公司及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總處

「財產」 指 租賃物業及油砂租賃協議

「主要開採計劃」 指 Muskwa 主要開採計劃，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獲批准
（主要開採計劃#11382）

「公共土地法」 指 公共土地法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
「認購權證」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發行行使價為8.00加元的6,956,603份
認購權證

「SEDI」 指 加拿大內幕人士電子披露系統

「指定氣體排放者法規」 指 指定氣體排放者法規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
行修改

「合營礦層」 指 Pelican Lake油田轉讓及Thickwood油田轉讓。13個地段面
積組成Thickwood油田轉讓及 Pelican Lake 油田轉讓，相當
於本公司油砂租賃協議合共持有的約0.7%

「股東」 指 股份及（直至[●]時或緊接[●]前按一換一基準轉換股份以
前）B股的持有人

「股東權益」 指 股份、保留盈利及累計其他全面收益

「購股權計劃」 指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
劃
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A類有投票權普通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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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中國石化」 指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註
冊成立及存在的股份有限公司並受中國石化集團控制

「中國石化集團」 指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，於一九八八年七月註冊成立的國
有石油及石化企業

「SIPC」 指 中國石化集團國際石油勘探開發有限公司，根據中華人民
共和國法律註冊成立及存在的公司，為中國石化的全資擁
有附屬公司

「可持續資源開發部」 指 可持續資源開發部，阿爾伯塔省政府部門

「附屬公司」 指 具有公司條例第2條賦予該詞的涵義

「認購協議」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分別與中國人壽、Charter Globe
及海峽基金訂立的三份認購協議，據此，中國人壽認購B
股，Charter Globe及海峽基金則認購股份

「該附屬公司」或
　「Fern」

指 Fern Energy Limited，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及根據阿爾伯
塔省法例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六日註冊成立的企業

「Suncor」或「Suncor
　Energy」

指 Suncor Energy Inc.，根據加拿大法律註冊成立的企業，於
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及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，為本公司獨立
第三方

「地表權利法」 指 地表權利法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
「地表權利局」 指 根據地表權利法成立及存續的地表權利局

「Thickwood油田轉讓」 指 Petro Energy Corp.於Thickwood地區合共1,536公頃的六個地
段土地的Wabiskaw岩層持有的50%經營權益

「往績記錄期」 指 截至二零零八年、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
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
月

「單位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一股股份及半份認購權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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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美國」 指 美利堅合眾國，其國土、屬地及所有受其司法管轄的地區

「UPPVP 法」 指 未認領個人財產和歸屬財產法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
補充或另行修改

「美元」 指 美元，美國法定貨幣

「認股權證」 指 酬金認股權證及認購權證

「認股權證持有人」 指 認股權證持有人

「水源法」 指 水源法（阿爾伯塔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另行修改

除文義另有指明者外，「聯繫人士」、「關連人士」、「關連交易」、「控股股東」、「附屬
公司」及「主要股東」等詞彙與相關規則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除另有指明外，於本文件中，加元兌港元按滙率1.00加元：[7.4906]港元換算，而加元
兌美元則按滙率1.00加元：[0.9626]美元換算。

概不表示任何港元、加元及美元金額可以或可能已經於有關日期按上述滙率或任何
其他滙率換算，或必定可以換算。

本文件所載若干金額及百分比數字已作凑整。因此，若干圖表總計一欄所示的數字
可能與數字相加計算所得總數略有出入。

中文名稱或任何描述的英文翻譯或者名稱的英文或中文翻譯（視情況而定），倘加上
符號「*」，則僅作識別用途。

除非明確列明或文義另有所指者外，否則本文件的所有數據乃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
期的數據。




